附件1

江苏省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1条   [bookmark: _GoBack]【目的依据】为指导全省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工作，推动社会组织强化行为规范和内部治理，促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依据国家关于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有关法规和政策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2条   【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在全省各级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成立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
第3条   【基本定义】本办法所称重大事项，是指除社会组织依法需要行政审批和备案的事项之外，对社会组织自身、会员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组织、个人和社会公众，可能产生较大影响，应当主动报告的重要事项。
第4条   【事项内容】社会组织应当报告的重大事项包括：
（一）形成重要决定。召开换届会议或延期换届，届中调整主要负责人（会长、理事长）、秘书长、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行政负责人。社会团体、基金会设立分支（代表）机构。
（二）举办重要活动。面向社会公开举办的节庆、论坛及展会活动。开展经批准的评比达标表彰、创建示范活动，或者受相关部门委托承办、受邀参与相关行业领域的创建示范活动。设立、转让或注销经济实体。涉及大额资金收支和重大项目合作的相关活动。
（三）开展涉外交往。与境外组织合作或联合举办活动，出国出境访问，参加国际会议、加入国际组织，接受或向境外捐赠等涉外或涉港澳台活动。
（四）发生重大事件。发生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产生负面舆情或造成社会负面影响。产生内部矛盾、外部纠纷或者诉讼导致本组织日常工作和活动不能正常开展。
（五）涉及违法违规。社会组织违反法律、法规受到有关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社会组织负责人涉及犯罪。
第5条   【类型程序】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分为事前报告、即时报告和事后报告。
涉及本办法第四条第（一）（二）（三）项的重大事项，应当事前报告；涉及第四条第（四）项的重大事项，应当即时报告；涉及第四条第（五）项的重大事项，应当事后及时报告。
第6条   【对应部门】 社会组织重大事项应当按照类型、程序和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告：
涉及本办法第四条第（一）项的重大事项，社会组织应当提前15日向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报告，其中，已脱钩行业协会商会、直接登记社会组织调整负责人的，按照有关规定向党建工作机构报告。
涉及本办法第四条第（二）项的重大事项，社会组织应当提前30日向业务主管单位报告，已脱钩行业协会商会、直接登记社会组织举办涉及行业领域节庆、论坛、展会、评比达标表彰、创建示范等活动的，向行业管理部门报告。
涉及本办法第四条第（三）项的重大事项，社会组织应当提前30日向业务主管单位报告，已脱钩行业协会商会和直接登记社会组织向负责本组织外事管理的部门报告。
涉及本办法第四条第（四）项的重大事项，社会组织应当即时向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报告，已脱钩行业协会商会和直接登记社会组织向登记管理机关报告，涉及行业领域的重大事件同步向行业管理部门报告。
涉及本办法第四条第（五）项的重大事项，社会组织应当在事后15日内向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报告，已脱钩行业协会商会和直接登记社会组织向登记管理机关报告，其中，负责人涉及犯罪的，按照有关规定同步向党建工作机构报告。
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或相关职能部门另有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7条   【报告方式】社会组织涉及向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报告的重大事项，通过“江苏省社会组织网上办事系统”线上办理，其中，换届、届中人员调整通过“换届备案”模块报送，其他事项通过“重大事项报告”模块报送。涉及向行业管理部门、党建工作机构或相关职能部门报告的重大事项，以书面形式线下报告，或根据相关部门要求的形式报告。
第8条   【内部程序】社会组织应当完善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管理制度，对本组织重大事项承担主体责任。对涉及本办法第四条第（一）（二）（三）项的重大事项，应当按照章程规定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第9条   【评估机制】社会组织应当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健全重大事项影响评估机制，科学研判和防范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提高重大事项报告的实效性。
第10条   【指导监督】社会组织应当依法依规接受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党建工作机构及相关职能部门对其重大事项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第11条   【信息公开】鼓励社会组织在报告重大事项的同时，主动进行信息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第12条   【施行日期】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为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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